
� �不安：
中介高收低租后失联

去年 8月，王女士为了将闵行区银康苑
的一套房子租出去，就近找到了上海品诚房
地产事务所，由这家中介先将房子租下来，再
由他们去寻找租客转租，中介和王女士约定，
房租每个月 3000 元，按季度付款，双方签订
了一年的合同。
在拿到第一个季度的房租后，到了去年

10 月，王女士向中介公司负责人曹先生询问
房租时，对方开始上演了“拖延战术”，对方
称自己资金周转遇到了困难，房租要晚一点
才能付。
等了一个多星期的时间，王女士再次向

中介索要租金，这一次对方索性没有回复，再
打电话，无人接听，去中介门店，大门紧闭。
直到这时，王女士已经被不安的情绪所

笼罩。因为除了这套房子外，她父母还将另外
两套房子也交给了这家中介转租。
接下来的几天时间里，王女士和家人分

别找到了三套房子的租客，从租客的口中，王
女士又得知一个关键性的信息，“中介付我
3000 元一个月，但是租客付他 2600 元一个
月”。
王女士说，三套房子都是相同的套路，中

介之所以“高收低租”，是因为他从租客那里

一次性收取了一年的房租，而这种操作，无异
于“卷款跑路”。
经王女士统计，三套房子她都只收到了

少部分租金，而中介负责人曹先生已经向租
客收取了至少一年，甚至是一年半的租金，总
共应收未收的金额达到 8.7 万元。
而相同的情况，并非只发生在王女士身

上，仅仅是她了解到的情况，这家中介所就至
少卷走了 4位房东的租金。
“有些房东是老年人，容易受到欺骗，有

些人还没到收租金的期限，都蒙在鼓里。”王
女士说道。

调查：
近 20位房东被相同套路诈骗

从去年 11 月开始，王女士和几位租客相
继向警方报了案，闵行公安分局经侦支队介
入调查。近日，中介负责人曹某某被警方捉拿
归案。
“嫌疑人从房东那里租下房子后，为了让

人快速接手，就以低于市场价的价格转租给
别人。”
闵行公安经侦支队民警闵首人告诉记

者，从 2023 年初开始，曹某某就以这种“高
收低租”的套路，收取租客一年以上的房租，
但是只付给房东几个月的租金，从中套取大
量资金。
期间，曹某某为了逃避警方抓捕，他还将

手机微信注销，将他经营的房地产中介门店
关闭、注销。
从去年 12月起，闵行警方陆续接到了近

20 位房东的报案，均是将房子委托给曹某某
运营转租，作案手法如出一辙。
经统计，已经向警方提供租房合同，以及

相关资料的房东，损失的金额已达 47万元，
另外还有部分房东、租客没有及时将材料递
交至属地派出所，因为有的合同处于临近到
期的状态，损失相对较小。
根据警方调查的结果显示，曹某某已涉

嫌合同诈骗罪，目前被闵行警方依法刑事拘
留。民警闵首人表示，近期属地检察部门会对

嫌疑人依法进行批捕。
“嫌疑人是否愿意退还赃款，也会影响他

最终受到的刑罚。”闵首人说道。

困境：
碰上“黑心中介”损失难以挽回

如今，将闲置房屋交给中介公司打理的
房东多不胜数，一旦碰到心怀不轨的中介，则
很难逃脱被诈骗的可能。
王女士直言，她家委托给中介的三套房

子，租客全都至少缴纳了一年的房租给中介，
目前她没有权利让租客搬走，只要租客在房
子里住一天，她的损失就增加一天。
除此之外，王女士要么等租客和中介之

间的合同到期，她可以收回房子，要么向法院
提起诉讼，让中介归还房租，否则收回房子，
等她胜诉之后，才能拿着判决书让租客搬离，
但是这样一来，所耗费的时间、精力都不会
少。
“民警也帮忙调解过，但是租客都不愿意

再付钱。”
如果嫌疑人曹某某没有退还钱款，那么

三套房子 8.7 万元的租金只能由王女士承担。
在日常生活中，无论是房东还是租客，该

如何避免这类诈骗呢？
民警闵首人提醒，租客在签租房合同时

要确定租金支付时间和支付金额，尽量不要
一次性交付大笔的年租或半年租，而应选择
季付、月付租金，如果不是向房东直接缴纳
租金，则应当向中介公司的对公账户转账，
尽量避免直接向对方的微信、支付宝转账，
这样即使出现问题，对租房者的经济损失也
不会太大。
此外，对于房东而言，即便将房子转交给

二房东打理，也可以跟租客留下一个联系方
式，确保双方的信息同步，避免自身权益受到
侵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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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4 说法
涉及近 20位房东，涉案金额超过 47万元

卷款跑路，“二房东”涉嫌诈骗被刑拘
去年 11 月， 新闻晨报·周到上海发布了

一则《警惕“二房东”卷款跑路，低价出租收取
一年房租后失联》的报道，房东王女士将 3 套
房子出租给同一位中介，由他当“二房东”再
找人转租，谁知只拿到一个季度的租金后，对
方却突然失联， 而中介却向租客收取了一年
的房租……在媒体的持续关注下， 闵行警方
近期将嫌疑人抓捕归案。经统计，该中介人员
以相同手法诈骗了近 20 位房东，涉案金额超
过 47 万元。

在一家私人公司里工作十余年，签了无
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整整 12年的时间内，她
是公司内唯一的财务。老板将大量公章、现金
账户和密钥等工具全交由其管理而不过问。
获得老板如此信任的朱某，却以“蚂蚁搬家”
的形式，转移、侵占公司 1360 余万元用于个
人购房及炒股。

| 12年来是公司唯一的财务

2023 年 12 月 13 日，一名龚姓女子来到
上海市青浦区公安分局报案，称公司财务职
务侵占了 1000 余万元。2024 年 2月 4日，公
安分局将该案立为职务侵占案进行侦查。
2月 5 日傍晚 17 点许，犯罪嫌疑人朱某

在她姐姐的规劝和陪同下，主动到公安机关
投案。2024 年 5月 11日，该案被移送至检察
机关审查起诉。
十多年前，龚女士的母亲在青浦区创建

一家公司，随后陆续又开设另外三家公司，但
新成立的公司无实体业务，主要服务于第一
家公司。
朱某是在 2010 年 5 月加入第一家公司

的，担任四家公司的财务一职。起初签订了为
期五年的劳动合同，至 2015 年时，由于工作
表现良好且逐渐与公司实际负责人即龚女士
的母亲关系融洽，于是再次续签劳动合同至
2020 年 5月。又在 2020 年 5月合同到期时，

签订了无固定期限的长期雇佣劳动合同。
在长达 13 年的任职期间，朱某认真负

责，且与龚女士的母亲有相同的兴趣爱好，工
作之余也往来密切。因此龚女士的母亲极为
信任朱某某，将有关报税、出纳、保管公司对
公账户及付款密钥的权限全部交由朱某一人
负责，并在这十余年内，公司有且仅有朱某某
一名财务。

| 女财务突发疾病住院露馅

2023 年国庆节期间，龚女士突然接到朱
某一个“关系人”打来的电话，称朱某出现家
庭纠纷，正在派出所配合公安工作。
出于对员工的关怀及多年的情谊，龚女

士立即赶至派出所了解情况。在交流过程中，
龚女士获知一条线索，即朱某可能挪用了公

司的钱购房，于是对其产生怀疑。龚女士还未
作出反应，2023 年 11 月初，朱某就因突发疾
病送医治疗。
由于临近公司发薪日，龚女士母女去医

院了解朱某身体情况，得知其无法正常工作。
为维持正常运营，母女二人遂寻找一代理财
务公司临时调来三名工作人员处理财务工
作。
这三名工作人员打开朱某的电脑后，无

法找到公司的财务记账资料。财务公司工作
人员查看纸质凭证，打开朱某某亲自封装的
财务账册箱后，发现只有 2014 年之前的账册
是完整的，此后近十年的记账凭证都是零散
缺失的，根本无法理清账目。
龚女士当即决定对母亲名下四家公司

的银行流水进行全面筛查，很快发现朱某自
2012 年 7 月至 2023 年 10 月期间无数次
虚构“红利”“业务款分红”等名目，侵占
公司资金竟达 1360 万元。龚女士母女决定
报警。

| 侵占公司钱款用来炒股买房

在进行讯问时，朱某一开始始终低头
沉默，不愿交代实情，但铁证如山，十余年
来的银行流水、转账记录，每一份都是确凿
的证据，令她无可狡辩，朱某最终选择认罪
认罚。

检察官发现，朱某正常工资不高，但有大
笔开支均投向股市和期货市场，且其股票账
户内投资基本都是亏空的。经询问，朱某承认
自己多年以来沉迷炒股，但技术不精，亏钱让
她如同一个赌徒，四处找钱想投入更多。她还
承认从公司侵占的这些钱款曾用来买过一套
房子，但后来也被她抵押，所获钱款仍然用于
炒股。
从朱某家庭成员及其前夫口中，检察官

也得知朱某所说均为实情，朱某经常在家熬
夜至深更半夜，就是在研究股票，曾令家人们
不胜其烦，只是没想到她早已走向了违法犯
罪的深渊。
朱某面对检察官不止一次地忏悔：“我从

公司不断拿钱买股票，是想在赚了钱后还给
公司，但一直亏损，账也做不平，越陷越深一
错再错。做了这些违法犯罪的事我很后悔，我
愿意接受惩罚。”
2024 年 5月 23 日，检察机关依法对朱

某提起公诉，并在此之后对朱某名下财产进
行封查，为龚女士公司挽回损失。但龚女士公
司十余年来仅请雇佣一名财务，并将大量公
章、密钥等工具全交由其管理而疏于督查，检
察官也对其进行教育劝诫，要求该公司规范
管理制度，加强员工监督及法律意识教育，避
免经济损失，保障企业正常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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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陷越深一错再错，面对检察官忏悔不已

财务侵占公司 1360万元购房炒股


